关于核实更新相关信息的公告

为优化营商环境，完善便民利企措施，进一步规范消防技术服务活动、维护市场秩序，促进提高消防技术服务质量，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，根据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（应急管理部令第7号），请各机构于9月8日前填写新版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承诺书》（见附件），上传至“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”，并核实更新消防设施操作员（含“建（构）筑物消防员”，下同）信息。9月8日之后，消防救援机构将逐一核实消防设施操作员的相关信息，并删除虚假、错误信息。

附件：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承诺书》

2025年8月29日
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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